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工作实施办法
一、报名
1、报名条件
符合自治区普通高考报名条件者均可报考。
2、报名时间和程序
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统考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逾期不予补报。所有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含区内和区外）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的考生凭所在中学的介绍信和二代身份证到当地招办现场电子摄像（须考生本人到场）并领取印有该考生报名序号、二代身份证号等信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艺术类（特长生）专业考试报考证》（以下简称《报考证》）。考生须持《报考证》和二代身份证才能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统考。
自治区招生办公室在新疆招生网上公示所有报考美术类、音乐类专业考生的基本信息（其中姓名、报名序号、统考成绩、是否合格为必须公示内容）。
3、各地、州（市）招办将本地报考美术类、音乐类专业考生的有关信息汇总后于2014年12月13日向自治区招生办公室信息管理科报送报名信息光盘。
二、报名信息现场确认
4、自治区美术类专业统考设乌鲁木齐、奎屯、喀什三个考点。音乐类专业统考考点统一设在乌鲁木齐，考生须到自治区招办指定的考点现场确认报名信息、缴费和参加统考。
5、报名信息现场确认程序：美术类：2014年12月18日-19日，音乐类：2015年1月12日-13日，考生须持二代身份证原件和《报考证》原件到考点（现场确认地点）进行报名信息确认；提供二代身份证、报考证的复印件；并在《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统考确认表》和《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上签名。按自治区物价部门的规定标准（新计价费〔2002〕562号）缴费。考生按要求完成考前报名信息现场确认程序后，考点向考生发放《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准考证》或《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音乐类相关专业统一考试准考证》。
6、美术类：
考点（报名信息现场确认地点）分布：
（1）乌鲁木齐点
参加统考地区：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哈密、吐鲁番、巴州
考点（现场确认地点）：新疆师范大学
联 系人：木克代斯·哈斯木　孙宁　　　
联系电话：0991－4332596
地    址：乌鲁木齐市新医路102号
（2）奎屯点
参加统考地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奎屯、博州
考点（现场确认地点）：奎屯市第八中学
联 系人：杨光华   张雪琳　
联系电话：0992-3270020
地    址：奎屯市乌苏街9号
（3）喀什考点
参加统考地区：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
现场确认地点：喀什地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
考 点：喀什市第十小学
联系人：芈 剑
联系电话：0998-2313351
地    址：喀什市文化路139号
7、音乐类：
考点统一设在乌鲁木齐
考点（现场确认地点）：新疆师范大学
联 系人：木克代斯·哈斯木　孙宁　　　
联系电话：0991－4332596
地    址：乌鲁木齐市新医路102号
8、报考“木卡姆演唱”及“木卡姆与麦西来甫研究方向”两个专业的考生不参加音乐类统一考试，直接参加相关院校组织的校考。
9、蒙语言、柯语言音乐类考生，只参加自治区音乐类统考的面试，不参加笔试。
三、填报志愿
10、美术类专业考生，获得《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专业合格证》（若院校在自治区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专业合格生源范围内再组织校考，则考生须在获得自治区统考本科专业合格证的基础上再获得校考合格证）的考生方可填报相关艺术院校（专业）美术类本科专业志愿和高职（专科）专业志愿；获得《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考高职（专科）专业合格证》的考生方可填报相关艺术院校（专业）美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志愿。
未获得《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专业合格证》、《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考高职（专科）专业合格证》的考生不得填报以自治区统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的美术类院校（专业）志愿；若填报，该志愿无效。
11、音乐类专业考生，获得《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音乐类相关专业统考合格证》（若院校在自治区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再组织校考，则考生须在获得自治区统考合格证的基础上再获得校考合格证）的考生方可填报相关艺术院校音乐类专业志愿；
12、报考艺术类院校（专业）志愿的考生，如同时兼报除提前录取批次外的其它批次非艺术类院校（专业）志愿，在网上报名时必须选择填报文史类或理工类并参加全国统考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的考试。
四、违规处理
13、美术类、音乐类专业考试是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的组成部分。对在考试中被认定为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处理。对在统考或校考中被认定为作弊、提供虚假身份证明材料取得资格、替考等行为的考生，取消其当年艺术类专业考试及高考各科成绩，并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高考1至3年的处理；考生违规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已被录取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由相关高等学校取消其学籍。
五、其它
14、自治区招生办公室普招科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昌路456号　
邮政编码：830000
联系电话：0991-8750000
传　　真：0991—8752302
联 系人：俞永江 
15、新疆师范大学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医路102号
邮政编码：830054
联系电话：0991－4332596
传    真：0991- 4312920
联 系 人：木克代斯·哈斯木　孙宁

